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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眉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眉 山 市 财 政 局

眉山市政务服务管理局

关于将住建领域信用评价结果应用在工程

招投标环节的通知

眉建发〔2020〕98号

天府新区眉山管委会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级有关部门，市

内各相关从业单位：

为建立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，加快推进我

市信用体系建设，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制，营造

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，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

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16〕33号），现将住建领域信用评价结果应用在工程招投标

环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应用时间

从 2021 年 1月 1日起，在全市范围内统一启用住建领域信
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law/1129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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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评价结果。

二、应用范围

（一）应当应用范围。我市行政区域内政府投资建设的房屋

建筑和市政工程（含园林绿化）建设项目的总承包、全过程咨询、

施工、监理、勘察和设计招标，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造价咨询、

质量检测、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等服务、货物招标，应当应用住

建领域信用评价结果，将信用评价结果纳入评标因素，不再直接

将投标人业绩、奖项等作为评标加分因素。

（二）鼓励应用范围。“眉山市住建领域信用信息管理系统”

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查询功能。社会投资建设工程项目业主在选

择总承包、施工、监理、勘察、设计、工程质量检测、工程造价

咨询和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生产等单位时，鼓励应用住建领域信

用评价结果。

三、应用办法

根据招标人依法选择的评标办法，信用评价结果在工程招投

标环节应用的具体办法如下：

（一）采用综合评分法的，将信用评价得分按 10%的权重计

入评标总分，然后按综合评审得分由高至低排名确定中标候选

人；

（二）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，先按照经评审的投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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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价由低至高顺序推荐前 1—3名中标候选人，然后以信用评价

得分除以评标价格，按比值从高到低确定中标候选人排名。比值

相同的，按信用评价得分从高到低确定中标候选人排名。

（三）项目业主依法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其他竞争方式选择

施工、监理、勘察、设计、工程造价咨询、工程质量检测，以及

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生产等单位时，应当将住建领域信用评价结

果作为参考依据，优先选择信用状况良好的单位，不得选择处于

市场禁入期的单位。

四、应用要求

（一）严格实施信用评价。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，建立

健全施工、监理、勘察、设计、工程造价咨询、工程质量检测等

各类市场主体的信用档案，同时在日常监管中落实好对各类市场

主体的信用评价。各类市场主体的信用评价得分和信用等级通过

“眉山市住建领域信用信息管理系统”发布。

（二）修改招标文件模版。2020 年 12 月 15 日前，市住房

城乡建设局结合实际情况完成对我市房屋建筑、市政工程等招标

文件模版的修改，将信用评价内容纳入其中，作为投标资格审查

和评标的重要依据。

（三）启用信用评价结果。前述应当应用住建领域信用评价

结果的招标项目开标时，由招标人通过眉山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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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交易服务中心系统提取开标当日各投标人的信用“双表”和 60

日信用综合评价得分，提交给评标委员会。由评标委员会审查各

投标人其是否处于市场禁入期。处于市场禁入期的，将其列为不

合格投标人；非处于市场禁入期的，将其 60 日信用综合评价得

分按规定纳入评标因素。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和市政务服务管理局

共同做好信用评价数据推送、读取的技术衔接工作。

（四）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市、县（区）两级住房城乡建设

部门在办理招标文件备案时，应当检查是否应用了住建领域信用

评价结果。未应用的，定期予以通报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禁入期规定，以及各类市外新入眉企业

和本地新办企业在“眉山市住建领域信用信息管理系统”中完成

首次注册后参加招投标时信用分值的产生办法，按照住房和城乡

建设部、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的相关规

定执行。

本通知从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1年 12月

31日。

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眉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眉山市财政局 眉山市政务服务管理局

2020年 12月 14日


